
壽豐 1

公開展覽說明會

1

擬定機關：花蓮縣政府
1 0 9 年 4 月 2 8 日



壽豐 2

簡報大綱

現行壽豐都市計畫圖

壽
豐
鄉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的

三、法令依據

四、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五、意見表達方式

六、變更內容

壽豐
都市
計畫

壽豐國小

壽豐車站

往台東

往花蓮



壽豐 3

一、計畫緣起

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各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劃設公共設施用地，期
望提供「足夠」之公共服務

問

題

政
府
作
為

監察院對行政院提出糾正
內政部配合政策，先於民國102年11月29日台內營字第10203489291
號函頒「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檢討變更作業原則」
內政部促請各都市計畫主管機關積極辦理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花蓮縣政府於民國103年3月12日起至103年4月12日公告辦理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計畫與現況不符
易產生窳陋、閒置

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權受限、受損

全國人口呈現
高齡少子女化

遲遲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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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健全都市機能

核實檢討計畫人口

提高土地效益

發揮整體發展效益

公共設施服務與時俱進

減輕地方財政負擔

健全、提升都市機能

花蓮縣
18處都市計畫

觀光
人口趨勢 民眾權益

公益

花蓮縣

保障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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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14條及第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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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公開展覽期間

▪自民國109年4月17日

▪至民國109年5月17日

❖公告方式

1.書面

▪花蓮縣政府

▪壽豐鄉公所

2.網站

▪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最新消息
https://pw.hl.gov.tw/List_s
p/fu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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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見表達方式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
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
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
名稱及地址，向本府提出
意見，以供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參考。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姓名、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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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機二用地 商業區(附)

國小用地 國小用地(附) 

兒一用地
住宅區(附) 

廣(停)三用地 (附)

兒三用地
住宅區(附)

兒童遊樂場用地(附)

綠(帶)地 綠(帶)地(附)

二-1

行二
住宅區(附)

機一用地

廣(停)一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

二-2
零售市場用
地

商業區(附)

停二用地(附)

三 機七用地 住宅區

四 機四用地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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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一（整體開發）

➢ 本計畫以政府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
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折價抵付
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
區總面積45%為限｣。

➢ 本計畫跨區整體開發後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可建
築用地以55%為原則。實際開發後領回之重劃負
擔比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比例為準。

整體開
發地區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兒一 住宅區(附) 0.16 27.27 

70.70機二 商業區(附) 0.14 24.68 

兒三 住宅區(附) 0.11 18.75 

兒三 兒童遊樂場(附) 0.10 17.04 

29.30
兒一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附) 0.03 5.11 

國小 國小用地(附) 0.04 6.68 

綠(帶)地 綠(帶)地(附) 27.50㎡ 0.47 

合計 0.5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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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一 機二用地
(0.14公頃)

商業區(附) 
(0.14公頃)

私有地無使用需求，變更為毗鄰商
業區，協助取得區內公共設施保留
地，納入跨區整體開發。

以跨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理整體開
發。

壽豐鄉政明段
364 、 370 、
418地號

商(附)

商(附)

林務局
量測隊

消防局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機二用地

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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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一 國小用地
(0.04公頃)

國小用地(附) 
(0.04公頃)

為學校邊陲與道路所夾狹長零星私有
地，為維持公共設施完整性，變更私
有地取得方式，納入跨區整體開發，
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以跨區市地
重劃方式辦
理整體開
發。

壽豐鄉政明段
679、676、
675、674地
號。

國小用地

學(附)
679

676
675
674

壽豐國小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壽豐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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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一用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一 兒一用地
(0.19公頃)

住宅區(附) 
(0.16公頃)

經服務半徑分析建議釋出，為協助取
得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變更為毗鄰
住宅區及有利於配地指建之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納入跨區整體開發。

以跨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理整體開
發。

壽豐鄉政
明 段 671
地號廣(停)用地(附)

(0.03公頃)

住(附)
廣(停)
(附)

壽豐
國小

住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壽豐
國小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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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三用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一 兒三用地
(0.21公頃)

住宅區(附) 
(0.11公頃)

保留兒童遊樂場最小劃設規模
0.1公頃，其餘變更為毗鄰住宅
區，協助取得區內公共設施保留
地，納入跨區整體開發。

以跨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理整體開
發。

壽豐鄉沼田段
509 、 510 、
486地號兒三用地(附)

(0.10公頃)

住(附)
兒(附) 壽

文
路

住住

住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壽
文
路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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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帶)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一 綠(帶)地
(27.50m2)

綠(帶)地(附)
(27.50m2)

道路槽化分隔島，有保留必要。變
更私有地取得方式，納入跨區整體
開發，以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以跨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理整體開
發。

壽豐鄉光榮段
837地號。

綠
(附)

壽
文
路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壽
文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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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一用地、廣(停)一用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二-1 行政區(二)
(0.15公頃)

住宅區(附) 
(0.15公頃)

機關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之私有地已無需求，與行
政區私有地合併檢討，變更
為毗鄰住宅區，回饋45%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回饋未達
45% 部分，得折算代金繳
納。

回饋45%公共設施用地，
不足部分得折算代金，土
地所有權人須與縣府簽訂
協議書，納入計畫書，以
利查考。完成回饋後，始
得依規定申請建築。

壽豐鄉政明
段 350 、
351 、 351-
1、351-2、
351-3 、
351-4地號

機一用地
(5.93m2)
廣(停)一用
地
(0.05公頃)

廣(停)一用
地(附)
(0.05公頃)

住(附)

住(附)

機一

行二

廣(停)一

機一

行二

廣(停)
(附)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壽豐鄉
公所

壽豐鄉
戶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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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場用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變更範圍

二-2 零售市場用
地
(0.21公頃)

商業區(附)
(0.12公頃)

市場已無需求，變
更為毗鄰商業區，
回饋45%停車場用
地。

回饋45%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
有權人須與縣府簽訂協議書，納
入計畫書，以利查考。完成回饋
後，始得依規定申請建築。

壽豐鄉政明段
168 、 169 、
170地號停二用地 (附) 

(0.09公頃)

商(附)

停(附)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未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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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七用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變更範圍

三 機七用地
(0.12公頃)

住宅區
(0.12公頃)

機七係於壽豐第二次通盤 檢討時，配合現況衛
生所需要，變更住宅區為機關用地。至今私有
地仍未取得，未使用之私有地恢復為原住宅區
，免回饋。

壽豐鄉政明段664、
664-1、666、688、
688-1 (部分)地號。

農

住

住

壽豐鄉
衛生所

住

壽豐國小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壽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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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四用地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變更範圍

四 機四用地
(0.73公頃)

農業區
(0.73公頃)

無事業財務計畫，私有地及農業
區所夾公有地，一併解編為毗鄰
農業區。

壽豐鄉共和段58(部分 )、59、
60、61、63、64、65、67-1、
68-1、69-1、地號

農

機四

地籍圖 空照圖 變更圖

花蓮
農場


